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按投资额70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政策

产品名称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投资初创科
技型企业按投资额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政策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政策类型】行业性政策

【涉及税种】个人所得税

【优惠内容】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合伙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
年(24个月，下同)的，该合伙创业投资企业的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个
人合伙人从合伙创业投资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享受主体】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

【申请条件】

1.初创科技型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

（2）接受投资时，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业人数不低于30%；资产总额
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5000万元；

（3）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60个月)；

（4）接受投资时以及接受投资后2年内未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

（5）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出的比例不低于20%。

2.创业投资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的合伙创业投资企业，且不属于被投资
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发起人；

（2）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令第39号)规定或者《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105号)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特别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完成备案且规范运作；

（3）投资后2年内，创业投资企业及其关联方持有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股权比例合计应低于50%。

3.享受财税〔2018〕55号政策规定的税收政策的投资，限于通过向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直接支付现金方
式取得的股权投资，不包括受让其他股东的存量股权。

【申报时点】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

【申报方式】个人自行申报



【办理材料】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个人合伙人优惠办理材料：

1.合伙创业投资企业应在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报送《合伙创业投资企业个
人所得税投资抵扣备案表》，同时将有关资料留存备查(备查资料同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合伙企业多
次投资同一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应按年度分别备案。

2.合伙创业投资企业应在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每个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报送《合伙创业投资企
业个人所得税投资抵扣情况表》。

3.个人合伙人在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时，应将当年允许抵扣的投资额填至《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纳
税申报表(B表)》“允许扣除的其他费用”栏，并同时标明“投资抵扣”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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